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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对于网络平台的责

任确认以及相关配套规章的出台强化

了针对网络食品的安全监管，包括网

络订餐这一业态。然而，再次曝光的

外卖平台及其食品安全问题，不禁令

人反思：有多少矛盾依旧藏身其中。

外卖平台监管不应恶性循环

性明确的特征，是直接或间接推销自己

服务的活动。商家通过竞价获得在前的

排位，相对于在后排位者来说，有更多

被消费者点击的概率，从而获得更多向

消费者推销商品的机会，属于间接推销

自己服务的活动。

此外，竞价排名属于通过一定的媒

介或形式，采取的广而告之的方式。商

家通过竞价，在外卖销售平台提供的排

行榜上获得更靠前的排名，得到更多平

台用户关注和订餐量，属于广告活动的

一种形式。因为每个订餐客户只要使用

外卖销售平台，均会将该排名作为下单

的重要依据。而且只要进入该平台的用

户，看到该排行榜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最后，平台此举具备营利性的特征。

平台推出的竞价，需要进行付费才能参

与，而对参与者来说，目的在于获得更

多订单，进而盈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出竞价排名

属于广告。与此同时，将于 9 月 1 日实

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二

条明确规定，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付费活

动属于商业广告。这意味着，外卖销售

平台的竞价排名业务也将受到有效规范，

从而进一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平台须对竞价担责

“为避免可能的误导或欺诈，让消费

者能够在搜索结果中清楚明白地辨别哪些

是自然搜索结果，哪些是广告，这是十分

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关乎食品安全的问题，

外卖平台的搜索引擎服务应该采取有效方

式满足付费搜索结果的可识别性要求。随

着互联网端的发展趋势，搜索方式会一直

革新。”张婧告诉《法人》记者，无论将

来出现何种新的搜索方式，都应该清楚地

将广告与其他信息区分开来。

张婧进一步表示，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平台才是商家是否具备合格资质的第一把

关人。若食品安全等事件被曝光，外卖平

台可能面临罚款、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等后果。同时，应督促

外卖平台完善员工培训等机制，履行审查

义务，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外卖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依据

《广告法》的规定，还应对广告发布主体

承担相应的审核义务。”常莎对《法人》

记者表示，详细规定可以参见《广告法》

第五十六条、第十四条，以及《食品安

全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此外，9月 1 日即将实施的《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亦明确规定了互联

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依据该办法

第七条的规定，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

明“广告”字样，使消费者能够辨明其

为广告。而付费搜索广告应当与自然搜

索结果明显区分。违反该规定的广告发

布者，依据该办法第二十三条及《广告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将面临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的

行政处罚。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广告的

监管，以维护互联网上的公平竞争秩序

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常莎最后对记者如

是说，相信随着《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

办法》的实施，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

断完善，对付费搜索结果广告的可识别

性将做出明确的规范和引导，互联网宣

传行为的性质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对解

决相关纠纷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边是监管加剧，另一边是问题频出，外卖平台的监管应尽早走出“问题—升级”的恶性循环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孙娟娟

笔者认为，其中较为典型的矛盾有

三个：首先，一边是“3·15”的黑作

坊曝光和外卖平台的跟进整改，另一

边却是黑作坊的转战阵地和重操旧业；

其次，一边是涉事平台对于安全自律

的信誓旦旦，另一边却是其主打餐饮

品牌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安全风波；第

三，一边是自我管理再次升级的承诺，

另一边却是迅速向第三方转移安全责

任。

对于上述矛盾，针对包括网络订

餐在内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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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标、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方面

有所平衡。

第一，网络食品安全的管理目
标，需要平衡多元价值和安全优
先。

尽管时不时有网络食品安全问题

被曝光，但互联网依旧是食品行业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关键也在解决“食

品安全”这一瓶颈。可遗憾的是，对

于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而言，在经济、

便捷、速度、美味与安全等多元价值中，

经济可能依旧是决策的优先选项，包

括生产经营者追求的“挣钱”和消费

者需求的“省钱”。

可以说，这是外卖平台在安全问题

不断的背景下，依旧可以通过极大力

度的优惠留住消费者，以至于后者并

没有用“用脚投票”的市场力量，来

制约外卖平台在扩张中以数量优于质

量的发展。但基于安全优先的监管目

的，现有的食品安全立法通过事前审

核、事中管理和事后追责强化了平台

的管理义务。

第二，网络食品安全的管理主体，
需要平衡平台自律和政府助推。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其不是餐饮安

全保障的第一责任人，因此，网络食

品安全的问责也会使其感到委屈。但

是，其信息服务同样加剧了食品安全

隐患，一如再次被曝光的黑作坊问题。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品牌餐饮

有助于安全保障，但其也会因为口味、

新意、距离而选择非品牌商家。在后

者的选择中，与其说消费者是基于对

驻店商家的信任，不如说是对平台的

信任。与这一份信任相对应的是平台

管理驻店商家的能力，包括打理自有

的餐饮品牌和对合作方资质的审核与

管理。

事实上，外卖平台提升上述的管

理能力不仅是为了履行法定义务和自

我承诺，也是在面对来自其他平台和

餐饮行业自派外卖的竞争中，保持优

势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政府对于

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管把握了平台这一

关键点，但无论是监督其义务的履行

还是发挥其管理的作用，政府对于线

下黑作坊的打击和诸如许可信息的平

台共享，有利于助推平台的管理工作。

第三，网络食品安全的管理对象，
需要平衡注重集中与规范分散。

鉴于网络订餐的市场趋势，主管部

门通过管理义务引导外卖平台的发展，

也是因为与监管数量众多、规模各异

的餐饮及其自派订单相比，平台的集

中管理为政府开展这一新兴业态的监

管提供了“抓手”，并在平台的协助下，

集中有限资源打击问题餐饮单位。

同样，鉴于管理的便捷性，外卖

平台倾向于品牌、规模化的餐饮单位

合作。然而，中国餐饮的一个特点就

是小而散。即便有安全隐患，也因为

提供就业岗位、方便社区居民、传承

饮食文化而得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外卖平台的食品

安全问题中所曝光的黑作坊与无证餐

饮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无证是许多小

餐饮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法律对于经

营许可的资质要求使其无法达标。为

此，诸如备案、登记等灵活性制度的

推出将引导这些小规模餐饮的规范化。

但黑作坊专为外卖平台而设，其场地、

食材、人员、加工过程中都有违安全

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平台的集中管

理还是政府规范分散的小餐饮，黑作

坊都不应有存在空间。

综上所述，基于安全优先的外卖平

台管理和政府对于小餐饮的线下规范，

能否避免上述的矛盾以及推进外卖平台

的改进与升级，仍须拭目以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食品

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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